
建设部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 

建市[2003]30 号 

二 0 0 三年二月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规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总后基建营房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

局,中央管理的有关企业： 

为了深化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培育发展专业化的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现

提出指导意见如下： 

一、推行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是国际通行的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积极推行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

目管理,是深化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提高工程建设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规

范建筑市场秩序的重要措施；是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调整经营结构,增强综合实力,加快与国际工

程承包和管理方式接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新形势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党的

十六大关于"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国际承包市场,带动我国技术、机电设备及工程材料的出口,促进

劳务输出,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对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

活动的指导,及时总结经验,促进我国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的健康发展。 

二、工程总承包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方式 

(一)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以下简称工程总承包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

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二)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造价等向业主负责。工程总承包企业可

依法将所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

企业负责。 

(三)工程总承包的具体方式、工作内容和责任等,由业主与工程总承包企业在合同中约定。工程总承包

主要有如下方式： 

1、设计采购施工(EPC)/交钥匙总承包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是指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

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服务等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 

交钥匙总承包是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业务和责任的延伸,最终是向业主提交一个满足使用功能、具备使

用条件的工程项目。 

2、设计一施工总承包(D-B) 

设计一施工总承包是指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设计和施工,并对承包工程的质

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 

根据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类型和业主要求,工程总承包还可采用设计一采购总承包(E-P)、采购一施

工总承包(P-C)等方式。 

三、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方式 

(一)工程项目管理是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企业(以下简称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

约定,代表业主对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和服务。 

(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不直接与该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供货、施工等企业签订合同,

但可以按合同约定,协助业主与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供货、施工等企业签订合同,并受业

主委托监督合同的履行。 

(三)工程项目管理的具体方式及服务内容、权限、取费和责任等,由业主与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在合同中

约定。工程项目管理主要有如下方式： 



1、项目管理服务(PM) 

项目管理服务是指工程项目管理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在工程项目决策阶段,为业主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进行可行性分析和项目策划;在工程项目实施阶段,为业主提供招标代理、设计管理、采购管理、施工管理

和试运行(竣工验收)等服务,代表业主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度、费用、合同、信息等管理和控制。

工程项目管理企业一般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2、项目管理承包(PMC) 

项目管理承包是指工程项目管理企业按照合同约定,除完成项目管理服务(PM)的全部工作内容外,还可

以负责完成合同约定的工程初步设计(基础工程设计)等工作。对于需要完成工程初步设计(基础工程设计)

工作的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应当具有相应的工程设计资质。项目管理承包企业一般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一

定的管理风险和经济责任。 

根据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类型和业主要求,还可采用其他项目管理方式。 

四、进一步推行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的措施 

(一)鼓励具有工程勘察、设计或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勘察、设计和施工企业,通过改造和重组,建立与工

程总承包业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项目管理体系,充实项目管理专业人员,提高融资能力,发展成为具有设

计、采购、施工(施工管理)综合功能的工程公司,在其勘察、设计或施工总承包资质等级许可的工程项目范

围内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 

工程勘察、设计、施工企业也可以组成联合体对工程项目进行联合总承包。 

(二)鼓励具有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资质的企业,通过建立与工程项目管理业务相适应的组织机

构、项目管理体系,充实项目管理专业人员,按照有关资质管理规定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工程项目范围内开

展相应的工程项目管理业务。 

(三)打破行业界限,允许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取得其他相应资质。 

(四)工程总承包企业可以接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管理业务,但不应在同一个工程项

目上同时承担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业务,也不应与承担工程总承包或者工程项目管理业务的另一方

企业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五)对于依法必须实行监理的工程项目,具有相应监理资质的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受业主委托进行项目

管理,业主可不再另行委托工程监理,该工程项目管理企业依法行使监理权利,承担监理责任；没有相应监理

资质的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受业主委托进行项目管理,业主应当委托监理。 

(六)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外经贸部等部门关

于大力发展对外承包工程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2 号)精神,使有关融资、担保、税收等方面的政

策落实到重点扶持发展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增强其国际竞争实力,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鼓励大型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与国际大型工程公司以合资或合作的方式,组建国际型工程公司或项

目管理公司,参加国际竞争。 

(七)提倡具备条件的建设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方式组织建设。 

鼓励有投融资能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对具备条件的工程项目,根据业主的要求,按照建设——转让

(BT)、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建设——拥有——经营——转让(BOOT)

等方式组织实施。 

(八)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高等院校的作用,进一步开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的专业培训,培养工

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的专业人才,适应国内外工程建设的市场需要。 

有条件的行业协会、高等院校和企业等,要加强对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的理论研究,开发工程项

目管理软件,促进我国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 

(九)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1992 年 11 月 17 日建设部颁布的《设计单位进行工程总承包资格

管理的有关规定》(建设〔1992〕805 号)同时废止。 

 


